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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金融学院关于开展 2022 年度 

勤工助学评优工作的通知 
 

各用工部门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进一步推进我校勤工助学工作，

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，引导学生

培育吃苦耐劳，自强自立的劳动精神。根据我校《广东金融学院

校内勤工助学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粤金院„2021‟54 号）文件

精神，现开展 2022 年勤工助学评优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奖励项目、对象 

（一）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：面向全校参加校内勤工助学

岗位的学生。 

（二）勤工助学先进工作者：面向从事勤工助学管理工作的

指导老师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“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”参评条件： 

1.自觉遵守宪法和国家的各项法规，严格遵守校纪校规，品

德良好，态度端正，在勤工助学学生中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； 

2.坚持参加勤工助学活动，评选年度内在岗，且在岗时间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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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四个月（从事临时岗位的工作时间可累计）； 

3.尊敬老师，团结同学，虚心学习，自觉遵守学校制定的勤

工助学工作各项管理规定，服从各用工部门的工作安排； 

4.在勤工助学岗位依时守时，责任心强，积极主动，吃苦耐

劳，工作能力突出，能较为出色地完成各用工部门交办的工作，

并能如实登记工作时间； 

5.勤奋学习，积极进取，评选年度内所修全部课程必须及格，

未受到任何纪律处分； 

6.评选名额不超过实际在岗学生人数的 15%（含 15%），评选

名额按比例计算不足 1人的部门，由各部门推荐，最终由学生工

作部（处）评定。 

 （二）“广东金融学院勤工助学工作先进工作者”参评条件： 

1.评选名额不超过实际人数的 30%（含 30%）； 

2.直接负责所在部门勤工助学工作，评审年度内累计担任本

部门勤工助学指导老师 10个月以上（含 10个月）； 

3.工作认真负责，能完成该部门勤工助学工作的指导、培训、

组织、考勤等各项指标； 

4.根据有关工作要求，按时、保质完成每个月勤工助学工作

资料的报送，正确率较高； 

5.积极参加学校召开的各种勤工助学工作会议； 

6.在勤工助学工作中，为人师表，公正公平，关爱学生，及

时把握勤工助学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实际需求，热心为同学排忧解



— 3 — 

难，关心学生的成长、成才。 

三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“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”评选程序 

1.参加评选的学生需认真如实填写《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勤工

助学先进个人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推荐表》），并将

《推荐表》以及 2022 年度的成绩单（登陆教务系统截图）提交

至各用工部门审查并填写意见、加盖公章； 

2.各用工部门填写《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推

荐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部门领导审核签名加盖公章后，将《推

荐表》及《推荐汇总表》的纸质版及电子版提交至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； 

3.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对初评名单进行审核、公示后，确定名

单。 

（二）“广东金融学院勤工助学工作先进工作者”评选程序 

1.有意申报的指导老师认真如实填写《广东金融学院勤工助

学工作先进工作者评审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用工部门审查并填写意

见、加盖公章后，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提交至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； 

2.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审核、公示后，确定名单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申报“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”的学生若符合评选条件但目

前不在岗，可向原工作部门（在该部门工作时间符合评选要求）

申请参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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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资料提交要求及时间 

请各用工部门于 4月 6日下午 5时前将本部门评优申请相关

材料提交至学生工作处 102室，电子版材料请发送至陈磊邮箱。 

联系人：陈磊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0-37216131 

 

附件: 

1.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推荐表 

2.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推荐汇总表 

3.广东金融学院勤工助学工作先进工作者评审表 

4.2022 年度学生勤工助学先进个人各用工部门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

 

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工作处 

2023 年 3月 29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